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

“日照影响分析规则”（2018年版）
苏州市规划局

1 总则
1.1 为规范建筑日照的计算，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16年版)》(GB50180-93)、《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GB/T50947-2014）（以下简称《国标》）、《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以下简称《省规》）、《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以下简称《标准》）及《苏州市日照影响分析规划管理规定（试行）》，结合苏州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1.2 本规则适用于苏州市区范围的姑苏区、吴中区（含太湖度假区）、相城区，其他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吴江区）及其他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2 日照标准
2.1 日照有效时间段按真太阳时统计。有效时间带为上午8时至下午16时（大寒日为日照标准日）、上午9时至下午15时（冬至日为日照标准日）。

2.2 本规则中有日照要求的建筑指《省规》3.2.6规定的住宅建筑和3.2.12规定的托儿所、幼儿园、老年人住宅、残疾人住宅、医院、疗养院、中小学、宿舍等建筑。
2.3 本规则中有日照要求的场地指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室外地面活动场地、居住小区内的中心绿地、养老服务设施的活动场地及有日照要求的规划用地。
2.4住宅建筑、宿舍半数以上的居室应满足大寒日不低于2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两段；托儿所、幼儿园的主要活动用房应满足冬至日不低于3小时的日照标准，其室外地面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2的活动面积满足冬至日不低于3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三段；中小学普通教室，医院、疗养院半数以上的病房和疗养室，老年人住宅、残疾人住宅的居住空间应满足冬至日不低于2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两段；居住小区内的中心绿地至少有1/3的绿地面积应满足大寒日不低于2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两段；养老服务设施的活动场地应有不少于1/2的面积满足冬至日不低于2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两段。
2.5旧区范围内新建住宅项目自身的日照标准可酌情降低，但不应低于大寒日1小时的日照标准，累计时间段不应超过两段。“旧区”的范围在城市、县总体规划中确定。可酌情降低的规定只适用于申请建设项目内的新建住宅本身，任何其他情况下的住宅建筑日照标准不得降低。
2.6 每个有效时间段不应低于30分钟。
3 计算要求
3.1 计算范围
3.1.1 被遮挡建筑的计算范围：当拟建高层建筑的建筑高度小于等于100米时，拟建建筑以北，150米扇形阴影范围内的现状、在建或规划的建筑；当拟建高层建筑的建筑高度大于100米时，拟建建筑以北，240米扇形阴影范围内的现状、在建或规划的建筑。
3.1.2 遮挡建筑的计算范围：以已经确定的被遮挡建筑为中心，南侧半径150米扇形范围内的现状、在建或者规划建筑和南侧半径240米扇形范围内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现状、在建或者规划建筑。

3.1.3 与高层建筑相连的低、多、小高层建筑，应按实际建筑高度确定日照遮挡的影响范围并计算日照时间。
3.2 计算方法要求
3.2.1 日照分析计算的常用方法有窗户分析、沿线分析、多点分析、单点分析等。
3.2.2 在进行日照分析时，新报建的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和场地，应根据分析对象的特点选取合理的计算方法，南外廊式中小学教学楼、宿舍、病房楼等采用沿线分析，必要时辅用单点分析，除上述以外的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应采用沿线分析和窗户分析方法；场地采用多点区域分析。
3.2.3 本规则实施之前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定的设计方案以及已竣工的建筑仍可采用原日照分析方法。
3.2.4 未进行过日照分析计算的现状建筑，在进行日照分析时，采用沿线分析的计算方法。
3.2.5 若采用窗户分析，应满足以下要求：

3.2.5.1 日照光线同时照射到计算基准线外侧左右两个下角点时，其日照算作有效照射。

3.2.5.2 每套住宅至少应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符合日照标准的冬季日照。当一套住宅中居住空间总数为4个及4个以上时，其中应有2个居住空间能获得符合日照标准的冬季日照。 

3.2.6 若采用沿线分析或多点区域分析，应考虑建筑的自遮挡因素而引起的日照不足，但日照不足部分与建筑突出部分的比例不应大于2倍，其他区域均应满足日照要求。自遮挡示意图见附图一。
3.3 建筑朝向

3.3.1 建筑按其朝向分为南北向建筑和东西向建筑。南北向指正南北向和南偏东（西）45度以内（含45度），东西向指正东西向和东（西）偏南45度内（不含45度）。
3.3.2 日照分析应保证受遮挡建筑的主要朝向的有效日照。次要朝向按规定的建筑间距控制，不作日照要求。
3.3.3 板式建筑以垂直于建筑长边的方向为主朝向。当东、南侧或南、西侧有采光要求的建筑空间属于同一住户时，只需主朝向满足日照要求，主朝向根据建筑现状确定。
3.4 计算基准线

3.4.1 日照基准线计算高度（含落地门窗）均按离室内地坪0.9米的高度计算。有日照要求的活动场地的计算高度按室外地坪高度计算。
3.4.2 当采用窗户分析时，日照基准线按以下要求及附图二确定：
3.4.2.1 一般窗户以外墙窗台面为计算基准线；异形窗户、凸窗、飘窗等，也应以居室窗洞开口为计算基准线；

3.4.2.2 两侧均无隔墙遮挡也未封闭的凸阳台，以居住空间窗户的外墙窗台面为计算基准线；建筑工程建造时设计封闭的阳台，以封闭阳台的栏杆为计算基准线；阳台被住户自行封闭的，以外墙与原窗台相交线为计算基准线。

3.4.2.3 两侧或一侧有隔墙的凸阳台、凹阳台以及半凹半凸阳台，以阳台栏杆与隔墙相交线为计算基准线；
3.4.2.4 形式复杂的窗或阳台，按照上述原则，较难确定计算基准线的，取日照时间最少的基准线为计算基准线。
3.4.2.5 日照基准线计算宽度不应小于1.20米。当住宅建筑的基准线计算宽度大于等于1.2米且小于等于1.8米时，按实际宽度为计算范围，当其基准线计算宽度大于1.8米时，选取有利于日照结果的1.8米为计算范围；幼儿园、托儿所建筑的最大计算基准线宽度应不小于2.4米，选取有利于日照结果的2.4米为计算范围。
3.4.2.6 当一个居住空间的主朝向有多个基准线时，只有所有基准线都满足日照标准，此居住空间才被认为日照满足要求。

3.4.3当采用沿线分析时，日照基准线按以下要求确定：
3.4.3.1 应取建筑外墙轮廓线为计算基准线；
3.4.3.2 当有日照要求的建筑有南外廊时，取南外廊栏杆面为计算基准线。

3.5 计算参数要求
3.5.1 经纬度设置：吴中区（不含东山镇）、相城区、姑苏区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1°19′，东经120°37′。太湖度假区、东山镇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1°10′，东经120°24′。
3.5.2 分析采样时间间隔：1分钟。 

3.5.3 沿线分析采样点间距：≤1米，区域分析采样点间距：≤1米×1米。 

3.5.4 日照基准年：公元2001年。 

3.5.5 太阳入射角（扫掠角）≥15°。

3.5.6 日照影响分析的时间安全阈值为5分钟。

4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的选取顺序宜根据工程建设阶段，按照下表确定：
表1 数据来源选取顺序表
	数据类别与名称
建设阶段
	测量

数据
	存档数据

	
	实测图
	竣工图
	地形图
（1:500-1:1000）
	建筑施工图
	建筑方案图
	详细规划图

	类别
	性质
	
	
	
	
	
	

	A
	已建建筑
	1
	2
	--
	--
	--
	--

	B
	在建建筑
	--
	--
	--
	1
	--
	--

	C
	已批未建建筑
	--
	--
	--
	1
	2
	3

	D
	规划拟建建筑
	--
	--
	--
	--
	--
	3


注：①1、2、3表示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优先选用的次序，当不具备优先数据时，采用下一级优先数据。

②实测数据是指由具备测绘资质的机构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测绘所获得的数据。

5 建模要求
5.1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场地）应按照《国标》要求进行三维建模。
5.2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的墙体及屋顶女儿墙（坡屋顶檐口）应按照外墙轮廓线建模，外轮廓含保温板层及装饰层。当保温板层及装饰层厚度不能确定时，按10厘米计算。
5.3 遮挡建筑、被遮挡建筑（场地）应采用统一的高程基准，建筑模型高度、日照计算基准面高度等应采用绝对高程。高程基准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5.4 遮挡建筑的阳台、檐口、女儿墙、屋顶构架等造成遮挡的部分均应建模；百叶部分、玻璃部分均应视为有遮挡部分。

5.5 建筑南阳台的顶板、栏杆、遮阳板等不需要建模，其对窗户的自身日照遮挡可忽略不计。
6 规划地块的日照分析

6.1 为维护相邻地块的开发权益，拟建建筑周边为尚未进入实施阶段但已编制详细规划的规划地块时，应进行模拟日照分析。

6.2 拟建建筑北侧的规划用地属日照分析对象时，应对规划地块做等时线分析，其标准的日照等时线不应超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要求的满足日照标准的规划控制线。

6.3 拟建建筑为日照分析对象，且其南侧为规划高层地块时，应对规划地块按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做模拟方案，并作为遮挡建筑对拟建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6.4 拟建日照分析对象的东、西两侧为规划高层地块时，应对规划地块按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做模拟方案，作为遮挡建筑对拟建建筑进行日照分析；规划高层地块为日照分析对象时，应对其模拟方案进行外轮廓沿线分析。
6.5 被遮挡的规划地块和受模拟建筑影响的被遮挡建筑的日照分析结果，仅供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参考。当规划地块实施时，应重新进行日照分析。

7 特殊情况说明

7.1 南向、东向及西向均无窗户或阳台的，不考虑其日照时间。
7.2 无有效证明的搭建建筑、临时建筑、简易结构的棚等不考虑其被遮挡的日照影响。

7.3 受高层建筑遮挡的无地队、城中村、棚户区等难以测算具体日照时间的，根据《省规》3.2.3条控制其与正面相邻高层建筑的间距；当其侧向受高层建筑遮挡时，其所在区域应在大寒日3小时日照阴影线之外。
8 名词解释
8.1 建筑日照
    太阳光直接照射到建筑物（场地）上的状况。
8.2 遮挡建筑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对已建、在建、拟建建筑（场地）产生遮挡的建筑。
8.3 被遮挡建筑（场地）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被已建、在建、拟建建筑等遮挡的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场地）。
8.4日照时数
在有效日照时间带内，建筑物（场地）计算起点位置按照规定的日照计算时间统计方式所获得的日照时间值。
8.5 真太阳时
太阳连续两次经过当地观测点的上中天（正午12时，即当地当日太阳高度角最高之时）的时间间隔为1真太阳日，1真太阳日分为24真太阳时，也称当地正午时间。
8.6 居住空间
住宅内，除阳台、厨房、卫生间、不带窗且面积不大于5平方米的储藏间外，其余空间均视为居住空间。
9 分析报告内容

需进行日照影响分析的建设项目应编制《日照影响分析报告》。
《日照影响分析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 日照分析采用的主要规范及依据。

2） 日照影响分析所采用的分析软件、方法及各项参数。
3） 单位基本情况：包含建设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设计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4） 建设项目情况：建设项目名称、用地性质、项目位置、项目周边用地情况等。
5） 日照影响分析结论：每幢被遮挡建筑进行日照影响分析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包括日照标准日，日照分析方法），说明日照影响分析结果（达标或没有影响）。

6） 附图：项目日照分析总平面图（含周边范围）、项目基地范围内建筑户型图（住宅）、基地周边建筑现状累计日照分析图（项目建成前）、基地周边建筑日照分析图（项目建成后）等。
7） 附表：基地内建筑窗户日照时间表，日照分析说明表、周边受影响建筑现状有效日照时间（项目建成前）、周边受影响建筑现状有效日照时间（项目建成后）。
8） 附件：日照分析软件鉴定证书等。
附图一：自遮挡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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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日照分析基准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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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规划地块日照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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